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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523,607,720

469,922,957

334,904,078

324,448,479

189,801,596

295,071,605

35,478,868

239,664,515

48,710,286

49,454,565

116,036,086

49,984,119

50,293,528

43,618,717

84,430,750

26,737,875

36,664,084

7,041,874

39,173,420

40,773,717

28,171,020

11,962,560

1,263,021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北　 市

 　臺　 北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蘭　 縣

 　桃　 園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栗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林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蓮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隆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金　 門　 縣

 　連　 江　 縣

中華民國103年 6月

 本局國民年金組。

       故本月份本表應計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，無政府應負擔部分。
     2.100年7月1日修正生效國民年金法第13條第6項規定，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，於每年5月底及11月底，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，並溯自97年10月1日施行。
 註：1.本表被保險人數係指當月納保人數，地區別依被保險人戶籍所在縣市統計。

中華民國103年 8月14日

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數及應計保險費－按地區別分

 單位：人、新臺幣元

 應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保　　　　險　　　　費

 地　區　別 被保險人數  政　　　府　　　補　　　助
 合　　計 被保險人

 小　　計 中 央 政 府 地 方 政 府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 編製


